
附件5：

关于开展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五届“自强之星”评选

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寻找我身边的榜样，以榜样的力量带动我校学生。

二．组织机构：学生工作处及各学院

三．评选形式：

请各学院参照“自强之星”评选条件(如下)，各学院评选出1-4名上报学生处。学校将根据实际报送学生个人情况最终将评选出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五届“自强之星”5-12名，获奖者酌情加分，颁发获奖证书并资助1000元用于激励获奖学生自立自强、勤学上进和全面发展。事迹特别突出的自强之星加入“青春励志”宣讲团，学校将组织部分往年和今年优秀的自强之星宣讲团成员进行巡回宣讲活动。

四．评选要求：

（一）基本条件
1、内蒙古医科大学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热心公益、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热爱生活、乐观向上；

（二）具体条件
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需符合以下三项中任意两项 ：

条件一：自强方面

（1）积极追求自强、自立，或在压力、挫折和磨难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毅力。

（2）生活俭朴，积极追求自立或在压力、挫折和磨难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毅力，有较为典型的自强事迹，突出自立、自强、自信精神 ；                        

（3）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在校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在校期间在某一领域有突出贡献，并起到表率作用。

条件二:学习方面 

（1）学习成绩好，无补考违纪，智育成绩在专业（班级）总人数前3%。

（2）勤学，好学，会学。有突出的学习事迹，要有一股坚持不懈的韧劲，热爱学习，并且能够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曾获得过校级、国家级奖学金。

（3）能够主动帮助他人一起提高学习成绩，最好有帮扶对象；积极参与到学校、班级学习活动中，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条件三：文体方面

（1）积极组织和带领同学参与学校、学院的文体活动。

（2）在文体活动或文体比赛中多次获得校级以上（含校级）奖励（个人奖项前三名，团体奖项前两名）。

五．申报材料及时间： 

1、《内蒙古医科大学自强之星申报表》（附件1）；

2、个人事迹（2000字左右）。要求格式工整，内容真实；情感真挚，切忌空泛；

3、高清数码生活照一张（可附上关于本人个人事迹的媒体宣传报道材料）。

4、个人获奖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5、《内蒙古医科大学“自强之星”汇总表》（附件2）；

候选人所有申报材料（含电子档）须于2015年4月28日前报送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E座102）（所报材料可以加作一份视屏短片或者ppt介绍）并录入到学生工作信息管理系统中。

附表1：

内蒙古医科大学自强之星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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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内蒙古医科大学“自强之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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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报此表为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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